
 证券代码：600875         股票简称：东方电气          编号：2020-023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方重机国拨资金 

转增项目暨关联交易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已披露概括 

2020 年 6月 19 日，本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东方重机国拨资金转增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中联资产评估咨询有限

公司出具的以 2019 年 6 月 30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字

【2019】第 VNGPZ0708号），东方重机目前注册资本金为 11.51亿元，其评估基

准日净资产为 17.03 亿元，对应评估值为 21.97 亿元。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

司以国拨资金 13,107 万元增资，其中 6,862.3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金，其余计入

资本公积（以最终账务处理为准）。具体事项详见本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0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的《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方重机国拨资金转增项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关联交易进展 

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重机”）于 2020 年

6月 23 日召开 2020 年第 4次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

器有限公司国拨资金转增资本金实施方案》，同意签署《东方电气（广州）重型

机器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同意引入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为新股东，按

照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增资、其余股东不增资的方式进行增资。截至 2020

年 7月 3日，各方已完成签署《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 

三、协议基本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气”） 

乙方：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能源集团”） 

丙方：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锅炉”） 

丁方：广州南沙工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沙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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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方：广州广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重集团”） 

己方：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重集团”） 

庚方：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气集团”） 

（二）增资方式 

1.各股东方一致同意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国际评字

【2019】第 VNGPZ0708 号”资产评估报告，并以此为基础开展本次增资工作的资

产评估任务。 

2.按照价值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字【2019】第 VNGPZ0708号）对东方重机

净资产（评估值）2,197,415,970.76 元折算每股净资产 1.91元，根据东方重机

2020 年第 4 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同意庚方向东方重机投入的国拨资金 13,107

万元中 68,623,037 元为庚方向东方重机新增的注册资金，剩余的 62,446,963

元为庚方向东方重机新增的资本公积，由各股东方共同享有。 

3.增资后，东方重机的注册资金由 1,151,095,652 元人民币增加到

1,219,718,689元人民币。 

（三）新股权比例 

1.评估基准日至增资手续完成前的损益变动，不调整本协议确定的对价和股

权比例。 

2.庚方完成增资后，各方持有东方重机注册资本及比例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目前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股权结构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折新增出资额

(万元) 

折新增出资额+目前

出资额总和(万元) 
出资比例(%) 

1 东方电气 58,757.9826 51.0452 0 58,757.9826 48.1734 

2 广东能源集团 31,079.5826 27.00 0 31,079.5826 25.4809 

3 东方锅炉 16,272.00 14.1361 0 16,272.00 13.3408 

4 南沙工化 3,960.00 3.4402 0 3,960.00 3.2467 

5 广重集团 3,600.00 3.1275 0 3,600.00 2.9515 

6 二重集团 1,440.00 1.251 0 1,440.00 1.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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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目前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股权结构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折新增出资额

(万元) 

折新增出资额+目前

出资额总和(万元) 
出资比例(%) 

7 东方电气集团 0 0 6,862.3037 6,862.3037 5.6261 

合    计 115,109.5652 100 6,862.3037 121，971.8689 100 

（四）各股东约定的其他事项 

1.各股东应共同承担东方重机增资和变更登记的各项准备工作，共同修订东

方重机《章程》。 

2.本协议签署后，东方重机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增资所需产权登记以及

工商变更手续，各股东应根据需要予以积极协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庚方正

式成为东方重机新增股东。 

（五）特别约定 

本协议签订后，东方重机的董事会、监事会结构不作更改，即原各股东的董

事、监事席位数不变，各股东按照新增注册资金后的股权比例行使股东权利，履

行股东义务。 

四、本次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交易有利于确保国有资本权益有效落实，改善东方重机资产负债结

构，支撑企业后续发展。此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3日 

 

 


